
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政策依据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政策咨询电话

1 雨露计划补贴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雨露计划项
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内扶办

发〔2020〕27号）

脱贫户（含监测户）家庭在校
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子女

符合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1500元 0470-3980817

2 光伏扶贫收益补助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扶贫办
关于“十三五”光伏扶贫计划
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能

发新能〔2017〕39号）

对整户无劳动能力脱贫户（含
监测户）和家庭有一二级残疾

人的脱贫户（含监测户）
符合条件的每户每年补贴3000元 0470-3980817

3
脱贫劳动力外出务

工交通补助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（内财农规〔2022〕4号）

对跨自治区就业的脱贫劳动力
安排一次性交通补助

符合条件的脱贫劳动力每人每年补助300
元

0470-3980817

4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肉牛养殖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

对购置300公斤以上良种基础母牛的，给
予每头1000元补贴，每户上限2头，对购
买保险的按每头牛给予100元保险费补
贴，对人工授精成功受胎的，按每头牛
200元给予人工授精补贴，对饲养成年肉
牛奶牛的每户给予500元休牧期饲草补贴

0470-3980817

5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短尾羊养

殖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

对新购买的短尾羊基础母羊给予200元/只
补贴，每户补贴不超过10只（含），对饲
养可繁短尾羊的给予每只50元休牧期饲草

补贴，每户补贴不超过10只（含）  

0470-3980817

6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果蔬种植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

以每户种植1个果蔬大棚（每个果蔬大棚
面积不低于200平方米）为基础，按每个
果蔬大棚2000元进行补贴，每户补贴上限

为10000元

0470-39808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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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生猪养殖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
每口猪给予800元饲料补贴，每户补贴上

限10000元
0470-3980817

8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生态鸡养

殖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
以每户50只以上为基础，按每只鸡雏20元
进行饲料补贴，每户补贴上限为4000元

0470-3980817

9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大鹅养殖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
以每户50只以上为基础，按每只鹅雏20元
进行饲料补贴，每户补贴上限为4000元

0470-3980817

10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民族特色产

业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

从事民族手工艺品、民族食品生产加工销
售，以劳动就业、订单式生产等利益联结
方式实现增收，订单收入（月收入在1000
元内）30%进行奖励，每户奖励不超过

1000元

0470-3980817

11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建设帮扶电

商网店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

开办网店，账户流水3000-5000元，给予
补贴1000元；5000-10000元，给予补贴
2000元；10000以上，给予补贴3000元，

并提供免费培训、技术指导

0470-3980817

12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驾驶学习班

优惠政策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
参加驾驶证（C1）学习班，给予30%学费

补贴
0470-39808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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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巩固脱贫措施到户
补贴（脱贫群众生

产奖励补助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鄂温克族自治旗巩固拓展脱
贫攻坚成果措施》

脱贫享受政策户和监测户在市
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营业执照
并连续经营六个月以上，有固

定的经营场所

上年第四季度及本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总
额0.5-1万元的奖补1000元；上年第四季
度及本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总额1-3万元
的奖补2000元；上年第四季度本年前三季
度营业收入总额3万元以上的奖补3000元
。带动其他脱贫户稳定就业的,根据带动
人数、带动方式、带动成效等因素采取“

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补助

0470-3980817

14
固定观察点记账及

调查补贴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
心关于印发<全国农村固定观
察点监测项目资金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的通知>》（农调办

〔2022〕2号）

鄂温克族自治旗牧区固定观察
点记账户

常规调查记账补贴1000元/户。专项调查
根据上级反馈有效调查问卷及拨付资金据

实发放
0470-3980817

15
脱贫人口小额信贷

贴息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《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
人民银行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
于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
口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》（银

保监发〔2021〕6 号）

获得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贷
款的贷户

按照贷户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约定利
率，根据银行业务系统发生凭证贴息

0470-3980817

16 公益岗位补贴
鄂温克族自治旗乡
村振兴促进中心

关于印发《鄂温克族自治旗脱
贫攻坚公益岗位开发管理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从事公益岗位的脱贫劳动力

主要用于脱贫劳动力在村内开展环卫、巡
河、护路等方面的务工补贴，采取“按月
考核、按月发放”的原则发放补贴，500

元/人/月

0470-39808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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